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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迈克尔·乔丹与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案： 

历史的异常还是保护中国消费者体系的崩溃？∗ 

楊文玉1 著  

 一、事件背景 

一九九七年，一家中国福建省的公司为了在国内市场行销运动系列

服装，选择了一个足以激发活力并颇有新鲜感的名称----乔丹。  

该公司于一九九七年申请注册了“乔丹及图”商标 ,2 使用商品

为游泳衣、鞋和雨衣。 商标的图案部分是一名棒球球员在棒球场内转

身准备去击打一个跃动的棒球。 之后该公司继续用“乔丹”申请商标注

册，其申请注册的四百六十个商标中有一百多个商标申请包含了中文“

乔丹,”  3, 和二十三号图  4, 或拼音“QIAODAN”。至二零一

零年， 该公司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了四点六亿美元，至二零一二年，

                                                
 ∗ The author of this piece produced both an English article and a Chinese summary 
article. INTA staff and members of The Trademark Reporter (TMR) Committee edited the 
English article, and the author then carried those edits to the Chinese summary article 
(where applicable). INTA staff and members of the TMR Committee have taken steps to 
ensure that the author’s intended meaning is preserved in both the English article and 
Chinese summary article; however, because of language limitations, INTA has not 
undertaken its normal editorial process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summary article and 
does not vouch for absolute translation accuracy between the two articles. INTA’s goal is to 
expose important non-English writing on trademark law issues to the broader audience of 
its TMR readership. 
 1. 加州执业律师, 加州伯克利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国际律所王和王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苏州大学、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和太平洋大学麦可乔治法学院教授《国际商

事交易》、《国际知识产权》和《法律基础比较》等课程。在此感谢林晔和周晨的协助。本文作

者与本文中讨论提及的任何团体或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2. 注册号为1186599的中国商标。 
 3. 注册号为3018498的中国商标。 
 4. 注册号为3667082的中国商标, 第25类，之后被撤回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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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在全中国的分销商已逾五千七百家。5 二零一一年，该公司计划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6 

在中国，喜爱体育运动的人只要提起“乔丹”几乎都会与美国篮球

明星迈克尔·乔丹画上了等号，且“乔丹”一词在许多网络参考资料中

都被用来描述该名运动员。7 

自一九八一年起，耐克公司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并于一九九一年向

中国商标局就第二十五类商品申请注册了MICHAEL JORDAN商标。8 

多年来，耐克公司在中国申请了多个商标，包括一九九三年在服装和鞋

类上申请注册的“飞人图形” 商标，9 与当时大多数欧美公司一样，

耐克公司主要将中国作为采购和产品生产的基地。二零零九年，耐克公

司就JORDAN商标注册至少提出过五次申请，商品涵盖运动包、服装

和鞋类.10 但这些申请都被提异议了，最终未获得注册。11 二零一二年

，据媒体报导迈克尔·乔丹对福建乔丹体育公司所拥有的约八十个含有

“乔丹”字样的商标注册分别提出了撤销申请。12 

                                                
 5. 根据迈克尔·乔丹的网站，TheRealJordan.com，2016年2月13日访问，网址：

http://www.therealjordan.com/en/facts-of-the-case.aspx。 
 6. 参见如： 
http://www.ifrasia.com/equities-michael-jordan-slams-chinese-ipo/21001891.article，2016年
2月10日访问。 
 7. 参见如，百度描述该运动员的网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96.htm?fromtitle=%E4%B9%94%E4%B8%B9&fromid=3069
9&type=syn.百度列出了名为乔丹的数位个人和数家机构，包括一位英国女性名人和一家福建运

动服装公司。 
 8. 注册号为605003的中国商标。 
 9. 注册号为643806的中国商标。 
 10. 中国商标局记录显示申请号7350128, 7752571, 7752572, 7752573, 7752574，于2009
年提出申请，商标的状态已标为无效。 
 11. 一些决定是由负责商标争议的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当事人的理由和作出决定的依据

不予以公开，仅公开最后的结果。因此作者的结论是基于从公开观点和意见中所得之事实而进行

的逻辑推理。 
 12. 参见，如中国的新闻报道，网址：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Jordan2012/ and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50414/082821949854.shtml, 2016年6月30
日。 

http://www.therealjordan.com/en/facts-of-the-case.aspx
http://www.ifrasia.com/equities-michael-jordan-slams-chinese-ipo/21001891.article
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Jordan2012/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50414/0828219498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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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制日报》报导，至少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二十

余万互联网用户中，百分之五十一点二的被调查者不认为福建公司侵犯

了美国运动员迈克尔·乔丹的姓名权，13 与此相反，另一项网上调查

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三千余名中国互联网用户中，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

为乔丹品牌应当属于迈克尔·乔丹，且被调查者知晓福建公司并预测美

国运动员将会败诉.14 这后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知道美国运动员并

非乔丹品牌的注册人，但仍认为他应当对该名字享有姓名权。15 考虑

到被调查人群的不确定性及每位参与者多次投票的可能性，网上调查被

公认为是不可信的。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中国最高法院裁定驳回迈克尔·乔丹就北京高

院对乔丹商标撤销案所作出的二审判决的再审申请，目前，最高院网站

上公布的有关乔丹商标争议案件的个案裁决就有六十多个。举例来说，

在涉及迈克尔·乔丹申请第二十五类乔丹商标16撤销案的高法院（2015

）知行字第312号申诉行政裁定中，最高院在概述了各方诉辩主张后认

为北京高院的判决并无不当，对迈克尔·乔丹的再审申请予以驳回，17 

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及认定，北京高院在(2015)高行（知）终字第1053

                                                
 13. 在有20余万网友参加的新浪网“乔丹诉讼”民意测验中，有51.2%的人认为乔丹体育不侵

权，44.4%的人认为（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而4.4%的人选择了“不好说”。《“飞人”乔丹诉“乔
丹体育”侵权案开审》法制网，2013年4月27日，网址：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3-04/27/content_4418427.htm 
 14. http://vote.money.163.com/vote2/showGroup.do?vgId=1371#result，显示1400个投

票。 
 15. 同上。在约1400名网上投票者中，82%的投票者选择他们支持“乔丹本人”，而非中国的

乔丹公司，但仅有55%的投票者认为迈克尔·乔丹最终将胜诉。 
 16. 注册号为1477414的中国商标。 
 17. 中国最高法院，案件号第三一二号（2015）(知行字第312号), 发布于2016年3月17日，

网址: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b956be8e-fc3c-4223-8793-
6e5435665703&KeyWord=乔丹体育|1477414. 每份判决书都与某个具体的商标注册相关。其他

的判决书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wenshu.court.gov.cn/list/list/?sorttype=1&conditions=searchWord+QWJS+++%E5%85
%A8%E6%96%87%E6%A3%80%E7%B4%A2:%E8%BF%88%E5%85%8B%E5%B0%94.%E4%
B9%94%E4%B8%B9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3-04/27/content_4418427.htm
http://vote.money.163.com/vote2/showGroup.do?vgId=1371#result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b956be8e-fc3c-4223-8793-6e5435665703&KeyWord=%E4%B9%94%E4%B8%B9%E4%BD%93%E8%82%B2%7C1477414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b956be8e-fc3c-4223-8793-6e5435665703&KeyWord=%E4%B9%94%E4%B8%B9%E4%BD%93%E8%82%B2%7C1477414
http://wenshu.court.gov.cn/list/list/?sorttype=1&conditions=searchWord+QWJS+++%E5%85%A8%E6%96%87%E6%A3%80%E7%B4%A2:%E8%BF%88%E5%85%8B%E5%B0%94.%E4%B9%94%E4%B8%B9
http://wenshu.court.gov.cn/list/list/?sorttype=1&conditions=searchWord+QWJS+++%E5%85%A8%E6%96%87%E6%A3%80%E7%B4%A2:%E8%BF%88%E5%85%8B%E5%B0%94.%E4%B9%94%E4%B8%B9
http://wenshu.court.gov.cn/list/list/?sorttype=1&conditions=searchWord+QWJS+++%E5%85%A8%E6%96%87%E6%A3%80%E7%B4%A2:%E8%BF%88%E5%85%8B%E5%B0%94.%E4%B9%94%E4%B8%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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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判决书中作出了比较详尽的论述。18 迈克尔·乔丹认为其作为世界

知名的美国篮球运动体育明星，在中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经媒体报道

，中国公众看到与“乔丹”、“QIAODAN”相同或者相似的标识，就会

将其与迈克尔·乔丹联系到一起。乔丹公司用乔丹申请注册为商标，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乔丹公司还大规模申请注册与迈克尔·乔丹相关的商标，扰乱商标注

册秩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以其他不

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所指情形，争议商标的注册和使用会造成公众对产

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其他不良

影响”所指情形。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乔丹体育公司所注册的部分类别的

乔丹商标已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且福建公司注册的近两百个商标都

与其业务相关联，非以不正手段取得商标注册行为。19 法院列出了乔

丹体育公司对商标所进行的投入，并认为一审法院及商标评审委员会所

作出的裁决没有违反法律或程序。20 法院同时也对迈克尔·乔丹所递交

的证据作出认定， 大多数证据的日期都在二零一零年之后，包括在二

零一五年四月十日所做的一项消费者调查报告。法院认为迈克尔·乔丹

有关其在中国知名度的证据，以及使用乔丹名称容易被消费者混淆的证

据不能证明乔丹体育通过欺骗手段或不正当手段获得商标注册，也不构

成有害道德的商标。21 

                                                
 18. 北京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案件号第1053号(2015), 高行（知）终字第1053号，引用

第3208768号商标注册，乔丹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判决书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498450f3-0c22-46e0-a74c-
0ea41bf0c946&KeyWord=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该陈述可理解为两千十年及之后乔丹作为迈克尔·乔丹名字的知名度无法证明在一

九九九年乔丹商标获得注册之时其已是驰名商标了。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498450f3-0c22-46e0-a74c-0ea41bf0c946&KeyWord=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498450f3-0c22-46e0-a74c-0ea41bf0c946&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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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析 

（一）迈克尔·乔丹是诸多西方品牌的象征 

由于中国消费者如今拥有购买全球品牌的自由度和财力，外国公司

纷纷准备进军中国市场。 但许多公司发现它们都被在中国已经注册了

外国品牌的国内公司阻挡了。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抢注者已发展成了

羽翼丰满的竞争对手，利用相同的名称阻挠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对于外国名人在中国的权利要求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商标问题，也牵

涉了其他理论，因为它涉及了个人名字。 该争议在全球化时代提出了

其他新问题，如当我们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时是如何定义和确定名字的

。 美国运动员与福建公司之间的纠纷反映了在快速全球化的环境中因

使用表音文字和非表音文字所致的不匹配。 乔丹案已超出了单纯的商

标问题，而且由于它还涉及个人的姓名，所以还需考虑其他的理论。 

该案引发了全球化时代的其他新问题，诸如当我们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

时应当如何界定和确定一个名称。拥有多民族人口的西方国家在其国内

就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但从罗马字语言转化为汉字语言及为方便外国

人使用罗马字在跨国品牌化和名称保护方面提出了更严峻的问题。 乔

丹案可能是一个时代造成的异常，当时中国消费者和生产者向世界敞开

了大门，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尚未跟上中国发展变化的脚步。 中国消费

者通过电影、新闻和流行音乐等渠道对西方的了解远比西方人对中国消

费者的了解多的多。 

（二）适用的法律理论 

由于商法下的权利是以在中国的商业使用和知名度为前提条件的， 

名人可以尝试争辩商事权以外的权利。其可主张优先于商标权及其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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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的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22 为从福建公司手中“收回”名字，

迈克尔·乔丹有五种可辩的论点以主张对“乔丹”的在先权利： 

A）基于商标法的主张，包括： 

1）驰名商标； 

2）恶意注册； 

3）有害道德的商标。 

B）其他的法律主张，包括： 

1）《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的不正当竞争； 

2）《民法通则》下的人格权。 

1、商标法 

1）驰名商标： 

根据中国《商标法》，对于以不正当地采用“搭便车”行为侵占他

人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为目的的商标注册可以予以撤销。23 对外国公司

而言，难点是如何证明其商标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影响。 许多国际知名

品牌未在中国销售，或对中国消费者来说价格过于昂贵，或未以吸引中

国消费者的方式在进行营销。因此，许多国际知名的品牌无法提供其早

期在中国驰名的证据。抢注其他人的品牌可能看似是中国特有的，但在

采用属地原则的大多数地区，从法律上说，这种情况还是可能出现的，

包括美国。 

当西方媒体在对迈克尔·乔丹商标案的决定表示愤慨时，该等决定

与美国对国外驰名商标的判决思路如出一辙。中国法律的制定旨在保护

在中国的消费者，而非在外国的人。对于那些未在美国商业使用其商标

                                                
 22. 《中国立法法》第九十二条：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

的，适用新的规定。 
 23. 中国《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

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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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之后又来寻求撤销其竞争者的美国商标注册的外国人，美国专利商

标局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也一贯是不予保护的。 

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家美国公司将从日本供货商处复制而来的

商标在美国申请了商标注册。24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上诉中作出了维

持了美国审判和申诉委员会决定的判决，撤销了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商标

注册，该注册品牌在日本已可证明为驰名。正如大家所记得的，美国商

标审判和申诉委员会认为日本公司对PERSON'S商标在服装商品上的

注册与美国人拉里·克利斯曼在先的商标注册相近似。日本公司最初于

一九七七年在日本在服装商品上注册了PERSON'S商标（记录未显示

是否有该商标的日文，或该商标的日文如何表示）。日本公司的销售增

长了，其开始向美国的批发商销售产品，并最后计划在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进军美国市场。 

美国服装批发商，克利斯曼先生，在一次去日本的采购途中访问了

这家日本公司。回到美国，在咨询了美国法律顾问后，他计划开始自己

的PERSON'S品牌牛仔裤业务。他表面上从日本公司购买样品，复制

其商标放在他生产的服装上，并最早在一九八二年开始在美国销售。 

一九八三年，克利斯曼和日本公司都对PERSON'S商标提出了注册申

请。一九八四年，克利斯曼获得了服装上的PERSON'S商标注册。 一

九八五年，日本公司获得了在行李箱、服装和配饰上PERSON'S的商

标注册。 

一九八六年，日本公司在美国所作的广告宣传使克利斯曼注意到了

日本公司的业务，于是他申请撤销日本公司的美国注册。日本公司声称

其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向美国代理商销售产品，比克利斯曼在美国最早进

行的销售还要早七个月。 然而，美国商标审判和申诉委员会认为克利

斯曼是在美国的商标善意、资深的使用人。 虽然无“在美国的恶名”

                                                
 24. PERSON'S有限公司诉克利斯曼，900 F.2d 1565（联邦巡回法院：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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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司却无法享受资深使用人的权利。 法院的注解是：“对商标

在国外使用的知悉并不排除其在美国对商标的善意采纳和使用。”25 “

委员会认为对在外国使用的商标的复制并非恶意使用，除非该外国商标

在美国已经驰名或复制商标是为了阻碍在先使用人计划在美国的业务拓

展。”26 尽管有证据表明日本公司于一九八二年向美国批发商进行销

售，但法院最终还是没有认定日本公司计划向美国市场拓展。 

在PERSON'S案的决定作出之时，许多美国的商标律师都提出了

反对的意见，理由是该决定忽视了兴起的全球市场。然而，大多数法院

，包括美国的大多数法院仍然将地域性视为商标保护的一条基本原则。 

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外是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对未在美国

商业使用的未注册的外国商标给予了商标保护。 法院持有一种全球观

，可能是受了西部州高比例旅游和和移民人群的影响。 法院表明了希

望确保消费者不被仿冒外国品牌的美国假货所误导的愿望，而这点在联

邦巡回法院判决PERSON'S案中却并没有得以体现。第九巡回法院认

为：“没有这样的例外，绝对的地域性规则将促使在消费者群体中的混

淆和欺诈。27 然而，在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只是例外，而非规则。28 

最近的第四巡回法院在Belmora（以下简称“贝尔莫拉”）案中的裁决

则反映了对全球化的认识，但却是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而非商标法，

以下加以详述。 

在另一个美国案例中，一家外国公司声称其在外国驰名的商标不应

在美国被抢注，但却以失败告终。一家名称为ITC的在印度拥有连锁餐

馆的印度公司对一家由ITC前雇员经营的纽约公司提起了诉讼。纽约餐

                                                
 25. 同上，第1570页。 
 26. 同上，第1567页。 
 27. 吉冈特集团公司诉黛洛有限公司，391 F.3d 1088, (第九巡回法院 两千零四年)，第 1094
页。 
 28. PERSON'S案的裁定在随后自1990年至2014年间被公布的33个由联邦法院作出的商标裁

定中被作为正面效应地予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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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复制了ITC的商标“BUKHARA”和ITC的标志及其餐馆的诸多商业外

观，包括餐馆的装饰布置、菜单和制服。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印度

公司在美国不享有资深商标权。 法院认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第十六条第二款和《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并不是自动生

效的，且在《兰哈姆法案》中没有因在印度使用商标或商标驰名而给予

BUKHARA商标保护的依据，这样做将逾越地域性之基本原则。29 

并非所有的地区都认同名人的名气增强商标权的这一论点。 英国

的普通法认为一个名称的名气越大，那么它作为商标的显著性就越弱。 

文化预期是消费者购买东西是因为他们喜爱这位名人，而并非他们相信

名人代表了优质的生产或其是产品的来源。这种思维方式也适用于中国

消费者，特别是在过往。然而，消费者的预期在不断变化中。 中国消

费者逐渐习惯于期盼名人与合法许可的商品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这

与盗版产品是截然不同的。30 

2）恶意注册： 

若在中国提出恶意注册，必须提供违反代理人和义务规定或侵犯在

先权利的客观证据。31 在迈克尔·乔丹案例中，乔丹体育与迈克尔·

乔丹无任何关系，因此对其不负有不使用该商标的义务。 在先权利包

含因对商标的投入和宣传而致商标在中国驰名所产生的权利。依据中国

《商标法》，对他人具有在先权利和一定影响力的商标进行不正当搭便

车而注册的商标可以被宣告无效。32 但是，法院的裁定明确指出未发

现恶意。 是他们对证据故意视而不见，还是他们的裁决确有依据？ 虽

                                                
 29. ITC有限公司诉Punchgini有限公司，482 F.3d 135 (第二巡回法院)，无证明，128 S. 
Ct. 288 (2007)。 
 30. 参观 Robyn Rihanna Fenty v. Arcadia et al. (2015,英国) EWCA Civ 3, A3/2013/2087,
和 A3/2013/2955, 第四十一到第四十七段。  
 31. 中国《商标法》第十五条：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

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32. 中国《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

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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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显而易见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和“乔丹”这个名字之间存在关联

， 但迈克尔·乔丹在中国拥有这个名字却并非显然。难点在于证明“

乔丹”这个名字的知名度应使其获得商标权。由于迈克尔·乔丹从未直

接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 “乔丹“，它只能提供类似商标“JORDAN”的

使用证据，而非“乔丹“。他可以声称以“乔丹”提供篮球服务，但中

国法院很可能会认为该运动员是以“MICHAEL JORDAN”（迈克尔·

乔丹）这个名字在美国签约，而非“乔丹”。 

在另一个有关耐克公司的中国案例中，耐克公司于两千零五年提交

了中文“勒布朗·詹姆斯”的商标申请，33 但发现有抢注人已在他们

之前申请了该商标。34 二零一一年，该商标被耐克公司提异议后不予

注册。 最终耐克公司的商标申请获得了注册，但却是一直等到二零一

五年七月耐克公司在中国最高法院的裁定中获得胜诉，这是最高也是最

终级别的法院上诉。35 类似地，北京高院维持了北京一中院的判决，

推翻了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商标局就FACEBOOK公司对一中国个人二零

一一年在饮料商品上申请注册“FACEBOOK”商标36所提异议作出的决

定。法院发现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称由于“FACEBOOK”商标在饮料

商品上非驰名商标，中国公司可予以申请注册。虽然法院的判决书没有

明确地认可美国FACEBOOK公司在中国的商标注册37 驰名，但这种

                                                
 33. 申请号为4903847的中国商标。 
 34. 申请号为4001053的中国商标。中国商标网的记录显示耐克公司于2010年对该商标注册

提出异议申请并获胜，之后商标注册人提复审，但被驳回。 
 35. 注册号为4903847的中国商标，中文“勒布朗·詹姆斯”商标。最高法院的判决书（2015）
行提字第7号。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5e74db08-3b47-46d2-8f72-
0522db986fba&KeyWord=%E5%8B%92%E5%B8%83%E6%9C%97.%E8%A9%B9%E5%A7%
86%E6%96%AF 
 36. 注册号为9081730的中国商标。 
 37. 注册号为5251161和5251162的中国商标。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5e74db08-3b47-46d2-8f72-0522db986fba&KeyWord=%E5%8B%92%E5%B8%83%E6%9C%97.%E8%A9%B9%E5%A7%86%E6%96%AF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5e74db08-3b47-46d2-8f72-0522db986fba&KeyWord=%E5%8B%92%E5%B8%83%E6%9C%97.%E8%A9%B9%E5%A7%86%E6%96%AF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5e74db08-3b47-46d2-8f72-0522db986fba&KeyWord=%E5%8B%92%E5%B8%83%E6%9C%97.%E8%A9%B9%E5%A7%86%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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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却是暗含在对基于保护中国市场诚实信用交易原则的需要而作出支

持异议的判决之中的。38 

由于中国是大陆法系，法院裁判不受在先判例的约束。但是该案与

迈克尔·乔丹案的不同之处还是极为明显的。首先，对“FACEBOOK”

是FACEBOOK公司的商标和服务商标这一点没有争议。 第二点也是

最重要的，在FACEBOOK公司提出异议申请之前的许多年里，商标注

册人并没有设立公司公开对其商标注册进行使用。商标注册人对“其他

驰名商标”的诸多注册在法院裁定其商标注册无效中也是被考量的一个

因素。然而，对乔丹体育提出的类似的表明恶意的证据却看起来未被采

纳，因为公司对乔丹商标已进行长期、公开的使用，故该等证据也就不

相关了。39 这些案例表明若及早申请，依据《商标法》高度警戒的执

法甚至可以保护有名的外国名字的中文音译。 

3）有害道德的商标： 

据报道，美国运动员迈克尔·乔丹试图争辩福建公司的注册构成了

有害道德的商标。然而，由于商标的内容本身并没有可被称之为非道德

的，该论点未被采纳。当然，根据商标法，依照法律在他人之前申请注

册商标并非不道德的行为。 

在美国，依据《兰哈姆法案》第2（a）条，测试也同样限于商标本

身的内在性质。美国商标和申诉委员会以不道德服务为由将商标申请驳

回，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美国商标审判和申诉委员会的驳回行为不

当。40 

                                                
 38. (2016）京行终475号，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ciplawyer.cn/article.asp?articleid=18827. 法院并未提及多年来FACEBOOK的网站

在中国一直是被屏蔽的。 
 39. 在前，第二十条。 
 40. 法院确认以描绘男性生殖器的商标本身是可耻的为由驳回商标，但称以其考虑申请人所

提供的服务是不恰当的。在瑞·麦金利案中，660 F.2d 481 (美国关税与专利权上诉法院1981年)。 

http://www.ciplawyer.cn/article.asp?articleid=1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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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法律主张 

1）不正当竞争： 

在最近的美国巡回法院的裁决意见中，第四巡回法院裁定《兰哈姆

法案》适用于保护美国消费者不受误导性关联和广告宣传的影响，即使

作出该误导性关联和广告宣传的是美国商标注册人。FLANAX案描述

了与乔丹案相近的情形。拜耳消费保健品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拜耳”

）自一九七六年起在墨西哥持有FLANAX商标，并在该商标下销售萘

普生钠药品。拜耳并未在美国使用FLANAX品牌，相反在美国销售相

同的药品使用的品牌却是ALLEVE。 在两千零四年，一家美国公司，

贝尔莫拉公司，开始向在美国的讲西班牙话社区销售FLANAX品牌下

的萘普生钠药品。贝尔莫拉在美国获得了FLANAX商标注册。在广告

宣传中，贝尔莫拉称：“世世代代，FLANAX已成为拉丁美洲人寻求

治疗各类普通疾病的药品品牌了。”41 第四巡回法院认为该等对访美

的墨西哥游客及熟悉拜耳产品的墨西哥裔美国消费者的有意误导违反了

《兰哈姆法案》第43(a)和43(b)条下的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规定。法院

没有认为拜耳在美国享有FLANAX商标权。但法院注意到贝尔莫拉的

商标权不能用以欺骗消费者，且该等欺骗构成了不正当竞争。42 从全

球性视角来看，此裁定与第九巡回法院的吉冈特集团案更相似，尽管该

案是依据《兰哈姆法案》的商标条款，而非不正当竞争条款作出裁决。 

不幸的是对中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无法享受该等保护，除非某一商

标在中国的相关商品或服务上达到驰名程度。福建公司对迈克尔·乔丹

的球衣号码及其孩子名字等进行的其他商标注册体现了其误导性地建立

与美国运动员关联的一贯做法， 但法院在判决中没有提到。 然而，由

                                                
 41. 贝尔莫拉有限责任公司诉拜耳消费保健品股份公司，美国地方法院第四巡回法院，2016
年3月23日。第6页—（仍需官方引证）。 
 42. “…商标权不包括使用商标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的方式来欺骗消费者，如在此所声称的。” 
Id. 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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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要求乔丹品牌必须已经在中国的相关商品或服务上驰名，因此美

国运动员无法获得中国不正当竞争法下的救济。相比较而言，由于《兰

哈姆法案》在保护消费者时，并不一定要求商标是驰名的，拜耳可以保

护消费者不受到因其墨西哥品牌FLANAX在美国未经授权使用所致的

误导。美国运动员若经历美国的FLANAX案，将获得比中国案子有利

得多的裁决。 

2）《民法通则》下的人格权： 

商法下的权利是基于在中国的商业使用和知名度，但作为基本权利

的人格权则不然。迈克尔·乔丹也曾试图争辩其对乔丹这个名字拥有基

本的人格权。 

在中国，人的姓名权始于对人姓名定义的探究。在超过十亿人口的

中国，许多人的名字相同，这种重名的现象很普遍，法院的任务需要严

格执行法律。 法规中并没有提供其他类型名字的例子，也没有在定义

中加入别名。 与《商标法》下具体的商事权相比较，作为《民法通则

》下的基本权利保护，人的姓名权优先于商标权。 

然而，该权利被视为逐步发展的经济权领域。一些中国学者建议别

名、假名和其他名字应当都加入“名字”的定义。43 从“名字”的功

能性考虑，因为一个人是通过名字被他人所知的，所以别名和其他名字

都应当作为名字获得保护。44 考虑到许多名人是通过其别名或其完整

名字的一部分为他人所知的，若缺乏该等保护，将使许多第三方对这些

有名的名字“搭便车”以误导公众。 这在中国正打造一种消费文化且

外国品牌和外国名人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时尤为重要。 外国人的名

字，正如在迈克尔·乔丹一案中的，常常被音译为中文。 对外国名字

                                                
 43. 程嘯, 侵权责任法, 第二卷, 中国：法律出版社，第137-139页。 
 44. 杨立新，人格权法，中国：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334-335页。刘文杰，民法上的姓

名权，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第65-76页，可登录www.cnki.net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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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文给予保护的全盘否决等同于发出了一个误导中国消费者的许可证

。 

迈克尔·乔丹发布了一个视频，在这其中他称“乔丹”是他自己的

名字。45 他的自述在中国大概不足以作为一个法律事实，特别它首次

是在二零一二年才作出，在与福建公司的纠纷产生之后。此外，在香港

和台湾使用不同的中文字。 为反驳乔丹是他“名字”的主张，中国政

府部门可以要求出具包含乔丹作为他名字的任何官方文件，因为知道迈

克尔·乔丹的美国护照不会显示乔丹这个名字。考虑到第九十九条的狭

义语言，乔丹不太可能作为迈克尔·乔丹的名字。 

另一方面，西方普遍的观点是乔丹或QIAODAN是迈克尔·乔丹在

中国的名字，这是因为广泛的使用及与他相关的宣传已经将他与乔丹之

间建立了关联性。 这种对建立的关联性理念的接受是从不正当竞争概

念借鉴而来的， 但在美国对人格权的理念中却愈来愈显现出来。该等

权利是由州法律所管辖的，且各个州做法不一。 但举例来说，华盛顿

州法律对名字的定义是包含“真实的名字、假名或别名…意图确定该个

人身份的名字…”。46 使用了“意图确定该个人身份”的措词，该法律

认同了由他人所建立的关联性可使个人产生一种权利，无论该个人是否

采取任何行动来正式地申领或注册该名字。 

华盛顿州法律看起来是对此情形作出了回应，即当一位运动员通过

别名为众人所知晓后，法律使运动员对该别名拥有了所有权。这种宽泛

的定义将名字和人格视为产权。47 纽约州的民权法规定了类似的宽泛

                                                
 45. http://www.therealjordan.com/en/MediaCenter/michael-jordan-files-lawsuit.aspx,在
2016年2月15日获取。 
 46. 《华盛顿州民法典》第63:60:020 (6)章：“名字”指意图确定个人身份的一个活着的或死了

的个人的真名或假名或别名。 
 47. 《华盛顿州民法典》第63:60:010章：每个个人或名人对使用其名字、声音、签名、照片

等都享有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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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商业利用相联系。48 根据加州法律，可保护名字不被第三人

以商业目的进行使用。49 

姓名权法规对于由他人建立的关联性或获得的名字鲜有规定。 联

邦商标法对此却有规定。 一个例子是新奥尔良圣徒橄榄球队，它的球

迷常用的加油欢呼是“WHO DAT？”在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新奥尔良大

部分地区的四年后的两千零九年，当球队闯入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时

，球迷欢呼的“WHO DAT？”一度风靡全美。对商标法的一知半解和希

望“迅速致富”的愿望促使许多美国人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许多注

册WHO DAT为商标的申请，特别是在服装及在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

上销售的物品上的商标。五十多个申请几乎全部被驳回或放弃了。一家

名称为WHO DAT？有限公司的公司能够证明它实际在州际贸易中使用

该商标，因此也就成为了数个商标注册的权利人。50 

诸多圣徒球迷对于一家公司最后获得了一个由集体自发产生的欢呼

口号的独占权而感到愤愤不平。许多人感到欢呼口号属于球队的全体球

迷，不应成为一家公司的独占所有权。有些人感到商标应当属于球队或

全国橄榄球联盟。然而，根据美国商标法，由于一家公司能够证明它在

其他人之前第一个将该标识作为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予以了使用，它就

获得了商标权。但是，该决定是基于商标注册人在商业中对该短语的积

极使用，而非他人将该短语与球队建立起来的关联性。 

                                                
 48. 《纽约州民权法》第50章：为了广告或贸易之目的，个人、公司或法人在未事先获得某

一活着的人（或若是未成年人，则未事先获得其父母或监护人）的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

名字、肖像或照片，则构成了轻罪。 
 49. 《加州民法典》第3344章，(1) 若未事先获得他人同意，任何人在知情的情况下以任何方

式在产品、商品或货物上，或为了广告或销售，或推销产品、商品、货物或服务之目的，使用他

人的名字、声音、签名、照片等，应当对遭受损害者承担赔偿的责任。 
(3)(e)：对他人名字、声音、签名、照片等的使用是否与商业赞助或付费广告直接关联，这应当是

一个事实问题，以确定是否构成需要事先获得(a)条下同意的使用。 
 50. 美国商标注册号4310960,438585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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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和加州法律对“名字”采用宽泛的定义，51 而并不要求

确定一个“实际的名字”。对于一个其许多成员的名字都来自全球各地

的社会，这样的定义是恰当的。 美国的名字不再是整齐划一地由一个

基督教名和一个姓组成。即使移民和外国名人都会挑选一个符合传统欧

洲形式的名字。现在，人们保留一个外国名字，但用罗马字的形式来拼

写已经是很普遍的了。 比较一下美籍华人女演员陈冲“Joan Chen”与

其名字被西方人所知的中国更年轻的女演员章子怡“Zhang Ziyi”。 

但这“一人多个名字”的问题并非新问题。对于作者和演员来说，

使用化名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做可以保护作者不受到批评抨击，或为

了增加作品的接受度（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伊万斯）或为了

符合好莱坞影城或演员公会的要求（朱迪·加兰，原名弗朗西斯·埃塞

尔·古姆，或约翰·韦恩，原名马里恩·莫里森）。如严格遵照中国《

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他们的笔名或艺名都受不到任何保护。 

相比较而言，根据加州或华盛顿州的法律，一个人名字的任何形式

都能获得保护，只要该名字在美国被商业使用。因此，在加州或华盛顿

的名人无需对其想获得保护的名字作出选择，如是保护“Jackie Chan”

还是“成龙”。 两个名字都是该名人在商业中使用并为大众所知的。

并且，只要在州际商务中商业使用该名字，就可适用《兰哈姆法案》，

即美国各州对与人名相关联的一系列翻译都给予保护，使其无法被用来

误导公众。52 此外，在大量看得懂中文的群体在美国社会立足之前，

依据美国法律中文汉字的使用可作为“符号或图案”受到保护。53 美

                                                
 51. 《华盛顿州民法典》第63:60:020 (6)章：“'名字'指意图确定个人身份的一个在世或过世的

个人的真名或假名或别名。”《加州民法典》第3344章，(1) 以类似宽泛和包容性的语言规定：“若
未事先获得他人同意，任何人在知情的情况下以任何方式在产品、商品或货物上，或为了广告或

销售，或推销产品、商品、货物或服务之目的，使用他人的名字、声音、签名、照片等，应当对

遭受损害者承担赔偿的责任。” 
 52. 《美国法典》第15卷1125 (a)(1)：在商业中使用（1）有可能对一人与另一人的关系或关

联造成混淆，错误或欺骗的…任何文字、词语、名字、标志或图案…虚假产地标记、对事实虚假

或误导性的描述、对事实虚假或误导性的陈述的…任何人。 
 53. 在前，《美国法典》第15卷第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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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州的法律常常包含商业元素，且重点关注公众的混淆，其较之将“名

字”严格定义为人的正式名字的法律而言，对消费者的保护更充分。 

加州《民法典》中的商业元素帮助缩小了保护范围，以允许其他人

为一般目的使用其自身的名字。因此，加州姓名权与人名的商标权相类

似。迈克尔·乔丹是否能够根据加州法律在加州禁止他人以“Jordan”作

为名字来使用呢？很显然倘若没有其他因素存在的话，他不能。

“Jordan”不是他的全名，只是名字的一部分。他甚至不能禁止与他同名

者在正常生活的日常活动中使用“Michael Jordan”这个名字。54 但是

，在运动员已对其名字进行了商业使用后，若另一名叫“Michael 

Jordan”的个人试图将“Michael Jordan”用作运动装的商标，后者的行

为将有可能被认定为违反了加州法律。即使在加州法律的规定下，单单

“Jordan”这个名字将不能作为迈克尔·乔丹的名字而受到保护。 他需

要使用《兰哈姆法案》下的保护。 

按照对中国《民法通则》原理的狭义解读，迈克尔·乔丹对于“乔

丹”这个名字无法获得排他性质的所有权。 但这种狭义的解读代价不

低。 它将外国人可作为人身权的一种保护形式有效地排除了， 因为大

多数外国人在中国都是以某一音译的中文名字，而非其法定的外文名字

而出名。 缺乏这一保护将致使欺骗及中国消费者的混淆继续存在。 

对外国原告适用人身权，还存在另一个复杂问题。法律给予公民权

利，但对外国人，允许适用其经常居住地的法律。55 如外国法律无法

被查明的，或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56 如该条款的意思被解读为外国人名字的定义应遵照其所属国法律

的话，它将包含别名，这可能改变在中国此案的结果。如果人们能表明

                                                
 54. 在美国电话簿上，叫“Michael Jordan”这个名字的超过4000人。 
 55.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5条：人格权的内容，适用权利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56.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

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

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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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属国法律认同对“名字”的宽泛定义时，包括多种语言，他们就能

宣称几个名字都“属于”他们。 但是，很难想象在中国对一个更为宽

泛的标准进行如此超地域的应用。 

 三、结论 

法治的一条基本准则是可预测性。 公民应当能够根据他们自身的

社会习俗和法律体系所形成的是非观来引导他们自己的行为。57 在过

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和法律体系所经历的变化如此巨大，因此如

果指引行为的标准有些模糊也就不足为奇了。 

《商标法》力图对中国消费者给予保护，确保其知晓市场上的产品

的来源。法律规定区域内的先申请制，并对在中国驰名的未注册商标给

予保护。 在可预测性的准则下，福建公司的注册，若合法的话，应当

予以保护。 在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认为外国品牌价格过高或不为人

所知，故难以吸引中国消费。 如今中国消费者对这些品牌产品有巨大

的需求，但它们可能已被那些仿冒品和遵照法律程序比外国原品牌持有

人抢先一步在中国申请注册商标的当地品牌仿冒者所蒙骗。 

乔丹案发生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消费经济的大背景下。 消费文化对

中国消费者来说相对较新，因此对于名人与品牌之间关系的预期也同样

较新。 由于中国的法律采用先注册制，而外国品牌持有人才刚刚开始

了解中国消费者，所以可能在之后的许多年中都会存在商标抢注者和品

牌仿冒者误导中国消费者的情况。 

为避免被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计划全球出口的中国品牌仿冒者夺

去自己的品牌，名人和品牌持有人应当认清其资产的价值，并在其产品

风靡美国时立即考虑去中国进行商标注册。 乔丹案是对外国品牌持有

                                                
 57. 《世界正义工程》，受到美国律师协会的支持，对于法治有四部分的标准，包括第2点：

“法律是清楚的、公开的、稳定的和公正的，并且旨在保护包括人和财产安全的诸多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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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个提醒，即及早在中国进行商标注册是在将来保护其权利的必不

可少的投资，且中国是不可忽视的消费之市场和出口平台。  

 




